
 

 

          臺中市家外安置兒少就學協調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 4月 11日訂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作業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時程與權責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否 

提
出
協
調
對
象 

受
理
單
位 

3工作日內 

7工作日內， 

必要時得延長 

是 

準備階段 

初審階段 

協調階段 

結束階段 

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、社會工

作科、安置單位、教育局、學校 

 

安置資源、教育局及學校單位 

 

 

 

向協調機關提出

就學協調需求 

瞭解兒少 

就學情況 

確認是否符合 

協調必要 

提供會議資料 

召開協調會議 

追蹤 

回復單位 

依照會議決議辦

理，於會議後 7 工

作日內追蹤列管案

件並完成結案 

協調機關: 

社會局(兒少福利科) 

啟動協調 

 


